
关于陈家镇2022年财政决算情况和

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3年7月12日在陈家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向大会报告2022年财政决算情况和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并请各位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2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2年，在区委、区政府及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二十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各项决策部署，围绕打造生态城镇建设标杆总目标，高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企稳回升、稳中向好态势，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财政决算任务。
（一）财政收入决算情况

2022年度财政收入年初预算数46722.73万元（年初预算与2022年预算报告不一致的原因：人代会召开时间较早，当时区级专项转移支付未下达，差额为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后预算数74236.22万元，决算数74236.22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100.00%。主要是：税收及其他收入24782.0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918.0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5536.22万元。

（二）财政支出决算情况

2022年度财政支出年初预算数46722.73万元（年初预算与2022年预算报告不一致的原因：人代会召开时间较早，当时区级专项转移支付未下达，差额为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后预算数74236.22万元，决算数56201.11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75.7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一是专项转移支付16603.43万元未能完全拨付；二是企业扶持资金1431.68万元未清算。具体支出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3661.76万元，调整后预算数4821.21万元，决算数4705.22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97.59%。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工资等1832.20万元；机关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电话费、差旅费、租车费、设备更新、“三公”经费等）288.45万元；办公室经费（包括后勤托管费、机关大院保安管理费、老年人疫苗接种评估费等）209.44万元；陈幼沥青事件医疗补助33.98万元；防疫用品548.30万元；镇人大工作经费36.94万元；人大换届选举经费71.28万元；妇联、团委经费（包括妇女之家创建、五四等节日活动等）9.99万元；党群办经费（包括党员教育配套资金、党建焦点项目推进、统战经费等）39.99万元；村干部社保费、公积金差额206.28万元；纪委经费（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等）4.44万元；武装部经费（包括哨所人员社保经费、征兵经费等）38.88万元；镇总工会经费（包括特困职工慰问费、机关、事业单位等人员互助保障金）49.50万元；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以奖代补265.21万元；财政所人员及公用经费224.35万元；各类调查匹配经费等7.8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财产保险及团体意外险38.5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项目绩效评价费用75.00万元；财政自身建设经费4.70万元；经发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334.59万元；党群服务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351.16万元；党建活动、基层干部培训等专项经费34.19万元。
（2）教育支出年初预算数90.70万元，调整后预算数78.50万元，决算数78.50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100.00%。主要是：教委经费63.50万元；老年教育专项经费15.00万元。

（3）科学技术支出年初预算数1010.00万元，调整后预算数810.90万元，决算数810.90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100.00%。主要是：科普活动及科普项目经费4.50万元；小区注册企业财政扶持806.40万元。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年初预算数813.94万元，调整后预算数563.31万元，决算数557.41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98.95%。主要是：创城办经费（包括宣传制作、五星级文明户创建等）236.29万元；旅游发展经费2.34万元；文化、体育、图书等专项经费91.49万元；文化活动中心物业管理费189.92万元；文化活动中心庭院等改造23.37万元；健身场地建设14.00万元。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13468.46万元，调整后预算数14010.99万元，决算数12835.32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91.61%。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福利费、在职人员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缴费771.16万元；民政经费（长护险、各类慰问等）450.65万元；老年综合津贴563.51万元；新建敬老院经费1250.00万元；居家养老项目补贴515.40万元；优抚对象专项补助138.86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4.32万元；各居委会经费480.35万元；社会协管服务社经费1684.44万元；生态养护社经费3214.29万元；平安办、信访办、司法所经费238.45万元；城乡公共管理综合保险及公众责任险75.00万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452.16万元；受理中心专项经费47.00万元；就业办经费11.67万元；新增就业补贴8.00万元；稳定就业专项补助228.93万元；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缴费补贴416.95万元；入岛生态林土地流转老年人生活补贴800.00万元；小乡干部、村级老干部、企业老干部补贴等121.53万元；移风易俗专项补贴61.50万元；粮油帮困73.81万元；社会救助经费507.28万元；残疾人事业专项补贴480.36万元；敬老院经费239.70万元。

（6）卫生健康支出年初预算数1294.35万元，调整后预算数3178.67万元，决算数3107.58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97.76%。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缴费297.86万元；新冠疫情防控经费1631.99万元；爱卫办经费152.10万元；计生经费（包括妇女专管员补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61.51万元；一体办(乡村医生)经费70.00万元；城乡医疗救助851.34万元；优抚对象医疗保障42.78万元。

（7）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5356.53万元，调整后预算数4129.12万元，决算数3969.12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96.13%。主要是：经济发展办节能减排等经费38.55万元；小区注册企业财政扶持1172.60万元；水稻秸秆还田配套0.42万元；南北市场托管经费165.54万元；市容所人员及公用经费558.07万元；镇区下水道疏通等市政经费227.36万元；镇区及农村环卫专项经费352.34万元；南北镇区保洁第三方托管经费1454.24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5355.13万元，调整后预算数11082.18万元，决算数7786.85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70.26%。主要是：生活垃圾分类补贴301.01万元；垃圾处理站运行及维护费199.44万元；公益林建设项目区级经费140.56万元；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及公用经费506.45万元；联合执法、广告整治等专项经费27.83万元；拆房机械人工费311.86万元；村居自拆人工补贴270.88万元；社区工作者人员经费2009.50万元；城建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330.80万元；违法用地、小区房屋管理等经费44.43万元；小型项目二类费62.96万元；民非第三方调查费用35.00万元；农村公路管理站经费55.67万元；公用事业管理站大楼维修维护费20.00万元；危险公路路口指示牌93.65万元；沿街商铺污水管道建设119.01万元；北陈公路南北提升改造工程398.40万元；污水管网完善工程228.65万元；瀛东村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市级经费1000.00万元；农村公路乡村道养护项目补贴154.79万元；减量化项目89.71万元；崇明生态大道绿道新建工程183.13万元；村庄改造等项目经费179.25万元；城运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184.24万元；专项经费70.11万元；网格监督员等第三方委托管理经费341.77万元；网格食堂第三方托管费用52.36万元；特保人员工资、房租等375.39万元。
（9）农林水支出年初预算数9245.68万元，调整后预算数27031.15万元，决算数15318.49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56.67%。主要是：农技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263.78万元；野生动物保护、兽医等专项经费32.95万元；农业秸秆处理53.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141.56万元；疫情期间农机作业补贴14.83万元；尾水治理工程项目经费1044.52万元；蔬菜补贴13.69万元；水务所人员及公用经费222.35万元；机站管理、河道管理、河长办等专项经费52.20万元；林地养护等林业经费322.50万元；公益林、廊道土地流转费1926.22万元；公益林建设项目市级补贴资金204.06万元；过渡期土地流转费911.84万元；农民合作社贷款贴息60.37万元；水稻种植补贴146.44万元；农民种粮补贴44.96万元；秸秆综合利用补贴232.54万元；三峡移民及农污占地土地流转费16.33万元；五棚整治经费17.28万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及运维费2354.85万元；中小河道疏浚、河道养护等水利经费1957.99万元；海洋渔船船上设施更新改造及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经费1136.55万元；现代农业及绿岛名优项目经费2026.31万元；春季在田绿肥及冬季深耕补贴440.44万元；其他农业经费(包括防汛抗台、河道水质提升、农田基础设施管护经费等)133.88万元；太阳能路灯养护费108.15万元；道路维修及村庄改造资金651.31万元；土地流转中心经费2.81万元；保障村级运转专项经费765.00万元；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经费20.00万元。

（10）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年初预算数2134.00万元，调整后预算数2019.67万元，决算数2019.67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100.00%。主要是：陈裕经济小区人员经费及招商成本等。

（1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年初预算数3384.90万元，调整后预算数5559.41万元，决算数4082.73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73.44%。主要是：小区注册企业财政扶持。

（12）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907.09万元，调整后预算数910.32万元，决算数910.32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100.00%。主要是：机关、事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等补贴。

（1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年初预算数0.00万元，调整后预算数21.60万元，决算数0.00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0.00%。
（14）其他支出年初预算数0.19万元，调整后预算数19.19万元，决算数19.00万元，决算数占调整后预算数的99.01%。主要是：示范睦邻点补贴4.00万元；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试点补贴15.00万元。
二、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实现财政收入35354.39万元，主要包括税收分成及转移支付预拨35263.00万元，利息收入25.83万元，预算单位结余上交65.56万元。完成预算收入的57.00%。预算收入主要包括：本级预算36500.00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31.6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24087.55万元。

（二）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实现财政支出34949.09万元，主要包括专项转移支付14519.58万元，本级预算支出20429.51万元。完成预算支出的56.35%。预算支出主要包括：本级预算36500.00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31.6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24087.55万元。

具体支出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1872.78万元，完成预算的52.37%。主要用于：政府机关人员工资等958.89万元；机关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租车费、“三公”经费等）98.26万元；办公室经费（包括机关大院保安管理费、后勤托管费、陈幼沥青事件医药费补助等）100.40万元；镇人大工作经费0.20万元；纪委工作经费（包括反腐倡廉宣传）3.39万元；武装部工作经费（包括征兵及民兵训练等）6.63万元；妇联工作经费0.58万元；党群办经费（包括党代表工作经费及党建资料等）1.56万元；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及以奖代补1.60万元；财政所人员及公用经费157.36万元；各类调查经费等1.34万元；经济普查工作经费1.57万元；经发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266.94万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271.75万元；党建活动、基层干部培训等专项经费2.31万元。

（2）教育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15.00万元，完成预算的20.55%。主要用于：老年教育专项经费。

（3）科学技术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561.0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00%。主要用于：小区注册企业财政扶持。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202.21万元，完成预算的33.59%。主要用于：宣传经费（包括志愿者活动、宣传制作费、文明系列创建等）51.69万元；文化、体育、图书等专项经费12.70万元；文化活动中心物业管理费128.19万元；村级电影放映点更新改造9.63万元。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7138.23万元，完成预算的45.63%。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生活补助、福利费202.36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缴费401.33万元；民政经费(包括各类慰问、优抚对象补助等)180.55万元；长护险补贴13.48万元；居家养老项目经费443.63万元；老年综合津贴537.48万元；新建敬老院经费401.48万元；居委会经费69.00万元；社会协管服务社经费822.53万元；生态养护社经费1929.61万元；社保队经费78.42万元；平安办、信访办、司法所经费98.37万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352.21万元；受理中心专项经费40.92万元；入岛生态林土地流转老年人生活补贴800.00万元；就业办经费（包括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等）181.63万元；老村干部等补贴59.38万元；移风易俗专项补贴50.70万元；敬老院经费99.01万元；社会救助经费243.92万元；残疾人专项经费114.43万元；粮油帮困17.79万元。
（6）卫生健康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774.61万元，完成预算的51.03%。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缴费164.98万元；爱卫经费（包括食品安全及献血工作经费等）40.00万元；疫情防控经费84.39万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35.92万元；优抚对象医疗补助11.21万元；城乡医疗救助438.11万元。
（7）节能环保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1983.63万元，完成预算的85.51%。主要用于：经济发展办节能减排等经费2.96万元；市容所人员及公用经费413.28万元；镇区下水道疏通等市政经费6.57万元；生活垃圾分类专项经费78.82万元；小区注册企业财政扶持1482.00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6040.05万元，完成预算的59.63%。主要用于：中小河道长效管理经费351.95万元；社区事务工作者人员经费1300.00万元；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及公用经费276.78万元；日常联合执法经费2.78万元；拆房机械人工费134.24万元；村居自拆人工补贴69.70万元；城建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248.33万元；农村公路管理站经费23.03万元；小型项目二类费35.15万元；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专项工作经费17.01万元；公用事业大楼维修费5.00万元；减量化项目经费106.64万元；农村公路乡村道养护项目经费139.55万元；美丽乡村建设资金700.00万元；城运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148.04万元；特保、临保人员房租等2.67万元；网格监督员等第三方委托管理经费195.09万元；网格专项经费15.11万元；垃圾分类专项经费20.21万元；两网融合服务运营费等85.34万元；镇区保洁等第三方委托管理经费727.12万元；镇区环卫专项经费17.90万元；生态廊道项目经费1418.41万元。
（9）农林水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11679.38万元，完成预算的56.91%。主要用于：农技中心人员及公用经费196.37万元；农业信息工作等专项经费4.08万元；经济果林生态补偿48.80万元；农机购置、农机报废补贴36.56万元；经济果林绿色防控和绿肥种植补贴3.60万元；水产养殖绿色生产方式推广补贴260.56万元；水产养殖尾水治理经费10.07万元；绿色、有机认证补贴28.44万元；水务所人员及公用经费167.24万元；河长办经费等5.14万元；农办经费(包括长江禁捕、三无船舶整治经费等)8.93万元；德云村粮田建设项目经费62.54万元；电气污水设备养护43.98万元；土地流转中心经费1.36万元；防汛经费4.50万元；中华绒鳌蟹“江海21”种业核心基地建设项目经费154.36万元；都市现代项目经费1791.94万元；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69.93万元；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1022.67万元；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奖补资金29.69万元；水稻种植补贴143.84万元；中小河道管理及水利专项资金4399.76万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养护费140.91万元；公益林、廊道经费985.40万元；林业站经费0.55万元；保障村级运转经费800.00万元；村庄改造市级补贴1258.16万元。
（10）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1530.97万元，完成预算的56.70%。主要用于：经济小区工作经费、瀛东村及招商平台扶持。

（1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2742.40万元，完成预算的81.00%。主要用于：小区注册企业财政扶持。
（12）住房保障支出：上半年实际支出408.83万元，完成预算的42.16%。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住房公积金缴费等。
三、全面完成2023年财政预算

上半年，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切实履行财政职责，强化财政收支管理，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财政支持。但受国家减税降费及宏观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以及招商工作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财政收入仍面临巨大挑战。要完成全年预算任务，必须坚持把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坚决兜紧兜牢“三保”底线，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切实把有限的财力投向民生保障、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等重点领域。

做实做强财源基础

千方百计促收增收。加强经济形势研判，持续细化深化收入执行分析，紧抓财源培植。实时监测重点行业运行态势，做好重点税源企业服务，稳定存量税源。着力推进以经济小区作为经济发展引擎的招商引资工作，积极统筹存量资金，真正做到把财政增收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优化支出预算管理

持续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对非重点、非刚性、非近期支出进行压减。将节省出的财力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进一步优化预算安排的规则。坚持“先有预算，后有项目”，新增事项在部门预算总额内进行调剂，仍有不足的，在存量资金中予以消耗。

抓好抓实财政管理
持续深入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按照市、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总体要求，抓好全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落实，持续做好绩效目标编制、绩效跟踪、重点项目评价等相关工作。持续推进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努力确保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提升管理绩效。

各位代表，下半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在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镇人大监督，锐意进取、拼搏实干、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确保2023年财政预算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崇明区陈家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秘书组         2023年7月12日
会议材料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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